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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253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川大智胜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3-013 

 

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四届董事

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13 年 4 月 24 日在公司第一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

开。本次会议通知由董事会秘书于 2013 年 4 月 12 日以书面、电子邮

件等方式向各位董事及会议参加人发出。 

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，实际出席董事 8 名，独立董事林万祥

先生因事未能参加本次会议，委托独立董事李懋友先生代为行使表决

权；公司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。 

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游志胜主持，其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

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公司 2013 年一季度报告》 

《公司2013年一季度报告全文》登载于2013年4月25日的巨潮资讯

网，《公司2013年一季度报告正文》登载于同日的巨潮资讯网、《证券

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（公告编号：2013-014）。 

表决结果：9票赞成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 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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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发展和规范化运作的持续提高，公司独立董

事所承担的工作量和工作责任增大。为保障和支持独立董事履行职责， 

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，决定独立董事

津贴标准由5万元/年（含税）调整为7.14万元/年（含税）。 

本议案需提交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。 

表决结果：9票赞成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 

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“同意”的独立意见。独立董事的独立意

见刊载于2013年4月25日的巨潮资讯网。 

（三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与四川大学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

额度预计的议案》 

公司根据2012年度与关联方四川大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

况，预计与四川大学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不超过1,700万元（含

1,700万元）。 

表决结果：6 票赞成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。在四川大学任职的关

联董事游志胜、李彦、杨红雨均回避本次表决。 

《关于公司与四川大学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公告》

登载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的巨潮资讯网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13-015）。 

公司与四川大学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已事先取

得了公司独立董事的认可。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、关于本次日常关

联交易额度预计的独立意见全文登载于 2013 年 4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。 

（四）审议通过《关于申报“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 20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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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项目”的议案》 

鉴于公司主要负责人管理的“视觉合成图形图象技术国防重点学

科实验室”在高速高精度结构光三维测量仪器的原理和技术上已有重

大突破，获得多项发明专利和奖励。公司参股的成都万联传感网络技

术有限公司近年专注在上述技术基础上开发新产品，目前已经研制出

高速高精度真三维照相机，并在三维人像识别的应用实验中大大优于

现有二维识别技术的成果。项目成果还在模具制造、工业检测、国防

科技、安全防范、三维场景建模等领域有很大应用前景。 

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已经符合 2013 年 3 月 11 日科技部科研条件

与财务司和财政部教科文司发布的《关于开展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

开发专项 2013 年度项目组织工作的函》（国科财函[2013]2 号）文件的

申报条件，决定联合四川大学、成都万联传感网络技术有限公司、四

川华控图形科技有限公司、四川省公安厅、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指挥

学院 、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流体物理研究所、中科院成都光电技术研

究所等相关单位，向国家科技部申报“高速高精度结构光三维测量仪

器开发与应用”项目。预计总投资不超过 9,000 万元。如本次申报获

得批准，项目所需资金的一半将由国家专项资金支持，剩余部分由公

司自筹。 

表决结果：9票赞成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 

（五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向芦山地震灾区捐款的议案》 

4月20日上午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.0级地震，公司决定向芦

山地震灾区捐款200万元，用于支援灾区教育系统灾后重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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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结果：9票赞成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.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

2. 独立董事发表的各项独立意见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四 




